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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预算项目申报 

1.1 何时开始申报预算 

国资处发布征集计划后，用户老师进入系统会收到提醒（ 微信也会收到消息提醒），在（ 个

人申报截止时间前】均可申报预算。 

 

 

1.2 如何发起预算项目申报 

1．从 个人-首页-我要填报预算】，可发起预算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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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或点击 我的预算项目】，点击 新增项目】，也可发起预算申报。 

 

 

 

1.3 如何填写申报内容（ 

1.3.1 选择申报计划 

选择对应需要上报的政府采购计划，注意区分预算年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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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.2 填写申报内容 

1.填写项目信息 

部分信息系统已默认，填写空白部分必填信息即可，填写完成后点击 下一步】。 

 

 

注： 

 1）在填写预算项目信息时，如包含新增资产，则必须关联已上报的新增资产预算明细

 仅能关联同一预算申报人、与政府采购同一预算年度下的明细），一个新增资产预算明

细仅能关联一个政府采购预算项目，一个政府采购预算项目可关联多个新增资产预算明

细； 

 2）每一个新增资产预算明细都需要关联政府采购预算项目，否则将无法采购。 

 

 

 



 

6 
 

2.填写项目明细 

点击（ 新增】增加项目明细，项目可添加多条明细，货物、服务、工程三大类均可添加，

完成后点击 下一步】。 

 

 

在填写明细时，需要先选择对应（ 政府采购品目】，不同品目、不同单价需要填写的字段

不同，按要求填写后，点击 保存】。 

 

 

注： 

 1） 关联的新增资产预算明细不能修改； 

 2） 如添加的明细属于新增资产，系统将弹窗提示需关联已上报的新增资产预算明细，

未报则需要补报，按照系统提示填写、上传相关信息并额外增加新增资产预算的审

核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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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核对项目详情 

确认所有信息无误后，点击 提交】即完成申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2.个人预算项目管理 

2.1 查看已申报项目 

点击 我的预算项目】可查看已申报的所有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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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查看项目进度 

1.列表上 状态】表示当前项目进度。 

 

 

2.点击 预算项目编号】或 项目名称】可进入项目详情，左侧可查看具体审批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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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审批流程如下： 

 

（ 

2.3 查看被国资处初审或单位管理员审核驳回的项目 

1.预算项目在国资处初审或单位管理员审核过程中如被驳回，用户老师会收到微信消息

提醒（ 无系统待办），可在系统（ 我的预算项目】点击（ 被驳回】查看，修改后可重新提

交或删除。 

 

 

2.4 查看被单位管理员上报时退回的项目 

预算项目在单位管理员上报时如被退回，会有系统待办和微信消息提醒，可在系统（ 我的

预算项目】，点击 单位退回】查看，修改后了重新提交或删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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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让他人代替自己发起采购 

上报的政府采购预算批复后，在提交采购申请时均需从预算项目发起采购申请。系统默

认由预算申报人发起采购，如有需要他人代替自己发起采购的预算项目，点击（ 修改采购

授权人】，选择替自己发起采购的用户老师，后续可由该用户老师代替自己发起采购。 

 

 


